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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
经费管理办法 (试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（以下简称

“协会”）团体标准经费管理，促进协会标准编制工作规范健康

有效开展，依据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章程》《中国机

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 和《行业协会商会

收费行为合格指南》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制度体系，由1个一级制度《中

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和N个二级制度

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经费管理规定》《中国

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制定投诉管理办法》等组成，

简称“1+N”制度体系。

第三条 在“1+N”制度体系中，本规定属二级制度。国家

法律法规和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

修订后，本规定应进行符合性核查，需要修改的应及时修订完善；

本规定在执行过程中，若情况发生变化，应依据实际变化及时修

订完善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协会各部室及各分支机构团体标准

制修订工作。

第五条 团体标准（以下简称“团标”）经费包含团标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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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和团标工作其他经费。其中，团标项目经费是指向团标项目

编制单位收取的用于团标制修订工作的专项费用；团标工作其他

经费是指团标文本销售、团标商业培训、团标技术咨询和管理服

务、政府部门购买技术服务、社会捐赠等相关费用。

第六条 团标经费筹集不得以盈利为目的，按照公开、透明

的基本原则进行经费管理和使用。

第七条 团标经费按照专款进行管理，经费支出应符合协会

《财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
第二章 经费收取

第八条 团标制修订工作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团

标编写的难易程度、编制单位的数量、参与程度、贡献情况、讨

论评审会议次数以及制修订标准预算等因素，编制费用由协会和

参与编制并自愿交费的企事业单位共同承担，不以盈利为目的。

具体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作为团标主编单位，原则上每项标准收费不高于10万

元。

（二）作为团标参编单位，原则上一般每项标准单个单位收

取不超过3万元，复杂或特殊标准收取不超过5万元。

第九条 团标项目经费需在标准项目批准立项并发布正式文

件（立项公告）后10个工作日内由编制单位向协会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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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团标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被撤销/终止的，协会将视

情况扣除标准项目在撤销/终止前发生的费用后，按比例退回编

制单位（因编制单位原因导致项目被撤销/终止的或因其主动放

弃的，该单位费用不予退回）。

第十一条 通过市场化途径募集经费的团标项目，相关协会

部室（分支机构）在项目结束后应向标委会秘书处及标准有关单

位和个人提交经费使用情况说明。

第十二条 鼓励相关单位或个人通过出资、捐赠等方式支持

协会团标工作。

第三章 经费使用

第十三条 团标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团标立项及报批的审查、论证评估（不含标准立项前

发生的费用）。

（二）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购置、翻译

和跟踪采用。

（三）团标的起草、征求意见、试验验证、技术审查、复审。

（四）团标样品的研制和复制。

（五）团标的审批、发布和公告。

（六）团标文本的印制和信息发布。

（七）团标的宣传、推广和外文版翻译（如需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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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与团标制修订直接相关的组织、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与团标制修订直接相关的其他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团标经费的开支项目包括资料费、设备费、试验

验证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专家劳务费、公告费、印刷费、宣传

推广费、其他费用。各项开支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资料费。包括制修订团标过程中需要支出的书刊、资

料、复印等费用以及购置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

和目录等文本或软件资料必须支出的费用。

（二）设备费。包括制修订团标过程中购置或租赁试验仪器

设备而发生的费用。

（三）试验验证费。包括制修订团标中必须进行的试验、验

证所发生的能源、材料、低值易耗品的购置费用及测试费用。

（四）差旅费。包括制修订团标过程（包括技术审查、技术

协调和审核、复审）中，按规定支出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

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。

（五）会议费。包括制修订团标过程中为了进行论证、研讨、

协调而召开有关会议，按规定开支的会议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会议

场地租金、交通费、文件印刷费等。

（六）专家劳务费。包括团标草案在审定过程中支付给临时

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。专家劳务费不得支付给参与标准经费及

项目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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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公告费、印刷费。包括标准审批完成后进行公告和印

制时所发生的费用。

（八）宣传推广费。包括对涉及面广、影响较大的团标，为

推动其实施所发生的费用。

（九）其他费用。包括与团标制修订直接相关的，除上述支

出以外的其他支出。

第十五条 团标制修订、实施过程中，需聘请协会团标专家

时，应综合考虑其参与团标建设相关工作的难易程度、贡献情况、

工作量等因素，支出劳务报酬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参与团标项目相关的立项审查、复审等活动，原则上

每项团标每位专家不超1000元；参与团标项目相关的技术审查等

活动，原则上每项团标每位专家不超1500元。

（二）参加标委会、标准化建设相关会议、调研等活动，原

则上每次每位专家不超1500元。

第十六条 团标专家劳务费需在相关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

内完成支付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协会团体标准相关制度实施版本管理，本办法版

本为V1.0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协会标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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